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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工作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企业单位为了美化工作、购物环境，增强工厂、商场的市场

竞争能力，所购进的花草、树木取得的进项税能否抵扣呢？ 

购买的花草、树木是否用于应税项目 从购回的花草、树木使

用形态来看有两种处理方式：在地上或花池里栽培和直接购

回盆栽花。新《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称新条例）第十条

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

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以下称新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例第十条第

（一）项和本细则所称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是指提供非增值

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

。前款所称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

状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纳

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

在建工程。 1.购回的花草、树木如果直接在土地或建筑物（

花池等）中栽培，为其他土地附着物，应属用于非增值税应

税项目，无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符合“纳税人新建、

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中列举的项目，那么上述购进花草、树木的进项税就不可以

抵扣。 2.购进的是盆栽的花草没有附着于任何建筑物，可以

任意搬动或移动，则不属于“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



缮、装饰不动产”中列举的项目，如果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

所用，没有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取得的进项税则可以

抵扣。 例如：某工业企业本月购进花草、树木200000元，取

得进项税金26000元，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场所。其中，属地

上附着物需栽培的树木100000元，可移动的盆花100000元，账

务处理如下： ①借：生产性生物资产100000 制造费用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6000 贷：银行存款226000

。 ②借：生产性生物资产 13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 13000 从购回的花草、树木使用方向来看有

两种处理形式：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用于其他福利部门及

个人消费。 1.购回的花草、树木用于生产经营，直接用于美

化生产、经营场所，应该属于用于应税项目，所取得的进项

税可以抵扣。 2.购回的花草、树木用于企业的福利部门，如

员工宿舍、食堂等福利部门的，则符合新条例第十条（一）

项的规定，属于用于非应税项目，所取得的进项税不可以抵

扣。 例如：某工业企业本月购进可移动的花木200000元，取

得进项税金26000元。其中，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场所180000元

，用于员工宿舍、食堂等福利部门20000元，账务处理如下： 

①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20000 制造费用180000 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6000 贷：银行存款226000 ②借

：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26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转出）2600 ③借：管理费用 226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职工福利 22600 购进花草、树木可抵扣的票据 从花草、树木

的生产者手中购买，新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下列项目免征增

值税：（一）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新细则第三十

五条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部分免税项目的范围，限定



如下：第一款第（一）项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养殖业、

林业、牧业、水产业。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单

位和个人。农产品，是指初级农产品，具体范围由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确定。从条例和细则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无论

是花草、树木的生产单位或生产个人，所生产的花草、树木

如属文件规定范围中的初级农产品，生产单位或个人销售自

产的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 1.从生产单位购买花草、树木 根

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国税发〔1993〕150号）第

四条规定，销售免税项目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花草、

树木的生产单位销售免税的农产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应开具普通发票。那么购买的花草、树木进项税额如何

抵扣呢？新条例第八条规定：“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

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

算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另外，早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增值税若干征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22号）中就

规定，关于计算外购农业产品的进项税额问题，一些农业生

产单位销售自产农产品，可以开具普通发票，为了简化手续

，对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产品取得的普通发票，可以按普通

发票上注明的价款计算进项税额。 因此，从花草、树木的生

产单位手中购买，应向出售方索取普通发票，根据新条例规

定的13%的扣除率，按进项税额计算公式“进项税额＝买价

×扣除率”直接计算进项税金。 2.从个人生产者手中购买花

草、树木 花草、树木的生产者个人大多为零星散户，一般没

有办理税务登记，购买方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

和规范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4



〕1024号）的规定，对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

人，临时取得收入，需要开具发票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为

其代开发票。要求花草、树木的生产者个人向税务机关申请

代开普通发票，并依据新条例的规定按13%的扣除率计算进

项税额。 从花草、树木的经营者手中购买，花草、树木的经

营者销售的农产品不属于新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免税范围，

此花草、树木为应税农产品，如销售方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买方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如销售方为小

规模纳税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抵扣率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2〕105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

人购买的农产品，可根据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普通发票按照

新条例规定13%的扣除率计提进项税额。 企业在实际运用中

，应着重注意对新条例第十条和新细则相关条款的理解，准

确把握应税项目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界限

和细则第二十三条对不动产在建工程的具体列举和解释，如

果购买的花草、树木虽然用于生产经营，但同时又属于“非

应税项目不动产在建工程”，所取得的进项税金也不可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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